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徐邦閎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麗珠  

被  上訴人  國盛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文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9

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2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主張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

下室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兩造

就上開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

認，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上訴人提

起本件訴訟，即有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於民國81年間與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

管理租賃契約，停車費由被上訴人決定，停車場租金亦由被

上訴人決定，上訴人只著重管理，租賃期間雙方彼此互信無

糾紛，故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並要求

繳納租金，應認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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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㈡、國盛花園社區於111年1月23日所舉行區分所有權人（下簡稱

區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並未提起系爭租約之事，

更未提起興建柵欄，亦未讓區權人列席陳述意見，更未邀請

上訴人出席會議，被上訴人竟說系爭會議已通過收回地下室

停車場。是被上訴人以侵權行為強行片面終止系爭租約，興

建柵欄，其程序毫無正義，違反土地法第100條的規範，並

違反住戶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為此，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承認與上訴人間的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

場管理租賃契約是存在的，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上訴人所述，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

租賃契約為81年訂定，於101年時超過民法第449條規定之20

年期限，過期為無效合約，且上訴人從未提供租賃契約正本

證明。國盛花園社區於系爭會議通過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

人於111年8月起即告知上訴人收回地下室自行管理，自8月

起即無再收取租金，並請上訴人於6個月後搬離現場。由上

訴人提供之住戶規約第13條第7項，可見地下室管理費用已

遠超過每年新臺幣50萬元，但因上訴人擔任國盛花園社區第

一（100-102年）、二（102-104年）、四（106-108年）、

五（108-110年）屆主任委員，並未依規約行使，有利益衝

突瀆職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

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承認與上訴人間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

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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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民事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

與被上訴人間就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

區地下室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依前說明，自應由

上訴人負舉證責任之責。惟上訴人迄今僅泛稱：租賃契約已

遺失等語(見本院卷第132頁)，並未提供任何客觀證據資料

供核對其內容及確認其性質，無足證明上訴人主張民國81年

間與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一事

為真，則上訴人進而謂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

續使用並要求繳納租金，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云

云，即乏所據，無足採憑。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

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

管理租賃契約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退步言之，即令如上訴人所主張，本件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

　　在。惟查：

　1.按租賃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

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縱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在，

依上訴人不否認其曾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1日臺北光華郵

局存證號碼000289號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07頁）乙

節，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

達上訴人，依前規定，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

終止。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

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復按，上訴人既非就房屋全部承租，以併及於附屬之騎樓，

而僅係就騎樓部分之土地承租設攤，自非房屋及基地之租賃

可比，應無土地法第100條及第103條規定之適用，依民法第

450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得隨時終止租約（最高法院70年台上

字第1293號判決參照）。查，本件租賃標的既為僅供停車使

用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按諸前開判決意旨，即無土地

法第100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上訴人主張本件應適用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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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條之規定，其無土地法第100條所指各款事由，被上訴

人不得收回停車場云云，無足採憑。況縱本件有土地法第10

0條之適用，系爭會議之決議既為「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

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

（見原審卷一第479頁），堪認本件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

款「出租人收回自住」（於本件為收回自行管理）之情形，

被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亦屬有據。　　

　3.至上訴人主張：系爭會議開會通知單未提及租約一事，未提

起興建柵欄，亦未邀請上訴人出席會議說明、議題未經討

論，無陳述意見，並以問卷方式決議，系爭會議之進行及決

議違反附表所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同條例第29條、住戶

規約第3條第3項第3款、第5項、第10條、第13條第5項於法

無據，為無效（詳見原審卷一第433至437頁、卷二第29、51

頁）；系爭會議人謀不臧，訴外人李美輝不滿，遂向臺北市

公寓大廈及違反建築法爭議處理委員會申請調解，該會作成

4點決議，且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

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13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

生效力(詳見本院卷第79至85頁)云云。惟查：

　⑴上訴人前開所稱或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決議方法違反

法令或章程，於上訴人請求法院撤銷決議，但在未撤銷前，

決議仍為有效，或與系爭會議作成「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

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決

議之爭點無涉，或與重大修繕或改良無涉，或地下室停車場

非屬專有部分，與上訴人所舉規約之構成要件不符，俱非屬

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而無效，上訴人前開主張，不足採

信。

　⑵依上訴人所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之發文日期為110

年12月20日(見本院卷第101至103頁)，可知上開決議與111

年1月23日召開之系爭會議無涉，且有關召集人召集資格部

分，亦未經認定無效，顯從認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25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生效力，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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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揭主張，並非可採。至上訴人提出之證明件D（見本院

卷第111至128頁），僅屬參考範本，無從憑為系爭會議決議

無效之證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

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

在，洵屬無據。原判決所為前開認定，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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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徐邦閎  


訴訟代理人  黃麗珠  
被  上訴人  國盛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蔡文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9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2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兩造就上開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即有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於民國81年間與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停車費由被上訴人決定，停車場租金亦由被上訴人決定，上訴人只著重管理，租賃期間雙方彼此互信無糾紛，故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並要求繳納租金，應認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
㈡、國盛花園社區於111年1月23日所舉行區分所有權人（下簡稱區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並未提起系爭租約之事，更未提起興建柵欄，亦未讓區權人列席陳述意見，更未邀請上訴人出席會議，被上訴人竟說系爭會議已通過收回地下室停車場。是被上訴人以侵權行為強行片面終止系爭租約，興建柵欄，其程序毫無正義，違反土地法第100條的規範，並違反住戶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承認與上訴人間的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是存在的，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上訴人所述，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為81年訂定，於101年時超過民法第449條規定之20年期限，過期為無效合約，且上訴人從未提供租賃契約正本證明。國盛花園社區於系爭會議通過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起即告知上訴人收回地下室自行管理，自8月起即無再收取租金，並請上訴人於6個月後搬離現場。由上訴人提供之住戶規約第13條第7項，可見地下室管理費用已遠超過每年新臺幣50萬元，但因上訴人擔任國盛花園社區第一（100-102年）、二（102-104年）、四（106-108年）、五（108-110年）屆主任委員，並未依規約行使，有利益衝突瀆職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承認與上訴人間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民事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與被上訴人間就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依前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之責。惟上訴人迄今僅泛稱：租賃契約已遺失等語(見本院卷第132頁)，並未提供任何客觀證據資料供核對其內容及確認其性質，無足證明上訴人主張民國81年間與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一事為真，則上訴人進而謂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並要求繳納租金，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云云，即乏所據，無足採憑。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退步言之，即令如上訴人所主張，本件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
　　在。惟查：
　1.按租賃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縱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在，依上訴人不否認其曾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1日臺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9號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07頁）乙節，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上訴人，依前規定，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復按，上訴人既非就房屋全部承租，以併及於附屬之騎樓，而僅係就騎樓部分之土地承租設攤，自非房屋及基地之租賃可比，應無土地法第100條及第103條規定之適用，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得隨時終止租約（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1293號判決參照）。查，本件租賃標的既為僅供停車使用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按諸前開判決意旨，即無土地法第100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上訴人主張本件應適用土地法第100條之規定，其無土地法第100條所指各款事由，被上訴人不得收回停車場云云，無足採憑。況縱本件有土地法第100條之適用，系爭會議之決議既為「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見原審卷一第479頁），堪認本件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出租人收回自住」（於本件為收回自行管理）之情形，被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亦屬有據。　　
　3.至上訴人主張：系爭會議開會通知單未提及租約一事，未提起興建柵欄，亦未邀請上訴人出席會議說明、議題未經討論，無陳述意見，並以問卷方式決議，系爭會議之進行及決議違反附表所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同條例第29條、住戶規約第3條第3項第3款、第5項、第10條、第13條第5項於法無據，為無效（詳見原審卷一第433至437頁、卷二第29、51頁）；系爭會議人謀不臧，訴外人李美輝不滿，遂向臺北市公寓大廈及違反建築法爭議處理委員會申請調解，該會作成4點決議，且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13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生效力(詳見本院卷第79至85頁)云云。惟查：
　⑴上訴人前開所稱或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於上訴人請求法院撤銷決議，但在未撤銷前，決議仍為有效，或與系爭會議作成「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決議之爭點無涉，或與重大修繕或改良無涉，或地下室停車場非屬專有部分，與上訴人所舉規約之構成要件不符，俱非屬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而無效，上訴人前開主張，不足採信。
　⑵依上訴人所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之發文日期為110年12月20日(見本院卷第101至103頁)，可知上開決議與111年1月23日召開之系爭會議無涉，且有關召集人召集資格部分，亦未經認定無效，顯從認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生效力，是上訴人前揭主張，並非可採。至上訴人提出之證明件D（見本院卷第111至128頁），僅屬參考範本，無從憑為系爭會議決議無效之證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洵屬無據。原判決所為前開認定，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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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徐邦閎  



訴訟代理人  黃麗珠  

被  上訴人  國盛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蔡文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9

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2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主張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

    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兩造就上

    開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上

    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上訴人提起本件

    訴訟，即有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於民國81年間與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

    管理租賃契約，停車費由被上訴人決定，停車場租金亦由被

    上訴人決定，上訴人只著重管理，租賃期間雙方彼此互信無

    糾紛，故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並要求

    繳納租金，應認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

    約）。

㈡、國盛花園社區於111年1月23日所舉行區分所有權人（下簡稱

    區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並未提起系爭租約之事，

    更未提起興建柵欄，亦未讓區權人列席陳述意見，更未邀請

    上訴人出席會議，被上訴人竟說系爭會議已通過收回地下室

    停車場。是被上訴人以侵權行為強行片面終止系爭租約，興

    建柵欄，其程序毫無正義，違反土地法第100條的規範，並

    違反住戶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為此，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承認與上訴人間的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

    場管理租賃契約是存在的，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上訴人所述，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

    租賃契約為81年訂定，於101年時超過民法第449條規定之20

    年期限，過期為無效合約，且上訴人從未提供租賃契約正本

    證明。國盛花園社區於系爭會議通過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

    人於111年8月起即告知上訴人收回地下室自行管理，自8月

    起即無再收取租金，並請上訴人於6個月後搬離現場。由上

    訴人提供之住戶規約第13條第7項，可見地下室管理費用已

    遠超過每年新臺幣50萬元，但因上訴人擔任國盛花園社區第

    一（100-102年）、二（102-104年）、四（106-108年）、

    五（108-110年）屆主任委員，並未依規約行使，有利益衝

    突瀆職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

    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承認與上訴人間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

    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民事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

    與被上訴人間就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

    下室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依前說明，自應由上訴

    人負舉證責任之責。惟上訴人迄今僅泛稱：租賃契約已遺失

    等語(見本院卷第132頁)，並未提供任何客觀證據資料供核

    對其內容及確認其性質，無足證明上訴人主張民國81年間與

    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一事為真

    ，則上訴人進而謂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續使

    用並要求繳納租金，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云云，即

    乏所據，無足採憑。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

    ○○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

    約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退步言之，即令如上訴人所主張，本件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

　　在。惟查：

　1.按租賃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

    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縱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在，

    依上訴人不否認其曾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1日臺北光華郵

    局存證號碼000289號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07頁）乙節

    ，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

    上訴人，依前規定，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

    止。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號

    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2.復按，上訴人既非就房屋全部承租，以併及於附屬之騎樓，

    而僅係就騎樓部分之土地承租設攤，自非房屋及基地之租賃

    可比，應無土地法第100條及第103條規定之適用，依民法第

    450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得隨時終止租約（最高法院70年台上

    字第1293號判決參照）。查，本件租賃標的既為僅供停車使

    用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按諸前開判決意旨，即無土地

    法第100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上訴人主張本件應適用土地法

    第100條之規定，其無土地法第100條所指各款事由，被上訴

    人不得收回停車場云云，無足採憑。況縱本件有土地法第10

    0條之適用，系爭會議之決議既為「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

    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

    見原審卷一第479頁），堪認本件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

    「出租人收回自住」（於本件為收回自行管理）之情形，被

    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亦屬有據。　　

　3.至上訴人主張：系爭會議開會通知單未提及租約一事，未提

    起興建柵欄，亦未邀請上訴人出席會議說明、議題未經討論

    ，無陳述意見，並以問卷方式決議，系爭會議之進行及決議

    違反附表所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同條例第29條、住戶規

    約第3條第3項第3款、第5項、第10條、第13條第5項於法無

    據，為無效（詳見原審卷一第433至437頁、卷二第29、51頁

    ）；系爭會議人謀不臧，訴外人李美輝不滿，遂向臺北市公

    寓大廈及違反建築法爭議處理委員會申請調解，該會作成4

    點決議，且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

    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13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生效

    力(詳見本院卷第79至85頁)云云。惟查：

　⑴上訴人前開所稱或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決議方法違反

    法令或章程，於上訴人請求法院撤銷決議，但在未撤銷前，

    決議仍為有效，或與系爭會議作成「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

    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決

    議之爭點無涉，或與重大修繕或改良無涉，或地下室停車場

    非屬專有部分，與上訴人所舉規約之構成要件不符，俱非屬

    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而無效，上訴人前開主張，不足採

    信。

　⑵依上訴人所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之發文日期為110年

    12月20日(見本院卷第101至103頁)，可知上開決議與111年1

    月23日召開之系爭會議無涉，且有關召集人召集資格部分，

    亦未經認定無效，顯從認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25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生效力，是上訴人前

    揭主張，並非可採。至上訴人提出之證明件D（見本院卷第1

    11至128頁），僅屬參考範本，無從憑為系爭會議決議無效

    之證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

    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洵

    屬無據。原判決所為前開認定，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附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27號

上  訴  人  徐邦閎  



訴訟代理人  黃麗珠  

被  上訴人  國盛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蔡文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9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2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兩造就上開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即有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

㈠、上訴人於民國81年間與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停車費由被上訴人決定，停車場租金亦由被上訴人決定，上訴人只著重管理，租賃期間雙方彼此互信無糾紛，故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並要求繳納租金，應認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

㈡、國盛花園社區於111年1月23日所舉行區分所有權人（下簡稱區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並未提起系爭租約之事，更未提起興建柵欄，亦未讓區權人列席陳述意見，更未邀請上訴人出席會議，被上訴人竟說系爭會議已通過收回地下室停車場。是被上訴人以侵權行為強行片面終止系爭租約，興建柵欄，其程序毫無正義，違反土地法第100條的規範，並違反住戶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承認與上訴人間的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是存在的，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上訴人所述，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為81年訂定，於101年時超過民法第449條規定之20年期限，過期為無效合約，且上訴人從未提供租賃契約正本證明。國盛花園社區於系爭會議通過解除系爭租約，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起即告知上訴人收回地下室自行管理，自8月起即無再收取租金，並請上訴人於6個月後搬離現場。由上訴人提供之住戶規約第13條第7項，可見地下室管理費用已遠超過每年新臺幣50萬元，但因上訴人擔任國盛花園社區第一（100-102年）、二（102-104年）、四（106-108年）、五（108-110年）屆主任委員，並未依規約行使，有利益衝突瀆職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承認與上訴人間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以維護上訴人正當權益。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民事判決參照）。上訴人主張與被上訴人間就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有不定期租賃契約存在，依前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之責。惟上訴人迄今僅泛稱：租賃契約已遺失等語(見本院卷第132頁)，並未提供任何客觀證據資料供核對其內容及確認其性質，無足證明上訴人主張民國81年間與被上訴人簽訂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一事為真，則上訴人進而謂租期屆滿後，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並要求繳納租金，雙方成立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云云，即乏所據，無足採憑。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退步言之，即令如上訴人所主張，本件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

　　在。惟查：

　1.按租賃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縱兩造間有系爭租約存在，依上訴人不否認其曾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1日臺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9號存證信函（見原審卷一第107頁）乙節，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上訴人，依前規定，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復按，上訴人既非就房屋全部承租，以併及於附屬之騎樓，而僅係就騎樓部分之土地承租設攤，自非房屋及基地之租賃可比，應無土地法第100條及第103條規定之適用，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得隨時終止租約（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1293號判決參照）。查，本件租賃標的既為僅供停車使用之社區所有地下室停車場，按諸前開判決意旨，即無土地法第100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上訴人主張本件應適用土地法第100條之規定，其無土地法第100條所指各款事由，被上訴人不得收回停車場云云，無足採憑。況縱本件有土地法第100條之適用，系爭會議之決議既為「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見原審卷一第479頁），堪認本件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出租人收回自住」（於本件為收回自行管理）之情形，被上訴人終止系爭租約，亦屬有據。　　

　3.至上訴人主張：系爭會議開會通知單未提及租約一事，未提起興建柵欄，亦未邀請上訴人出席會議說明、議題未經討論，無陳述意見，並以問卷方式決議，系爭會議之進行及決議違反附表所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同條例第29條、住戶規約第3條第3項第3款、第5項、第10條、第13條第5項於法無據，為無效（詳見原審卷一第433至437頁、卷二第29、51頁）；系爭會議人謀不臧，訴外人李美輝不滿，遂向臺北市公寓大廈及違反建築法爭議處理委員會申請調解，該會作成4點決議，且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7、13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生效力(詳見本院卷第79至85頁)云云。惟查：

　⑴上訴人前開所稱或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於上訴人請求法院撤銷決議，但在未撤銷前，決議仍為有效，或與系爭會議作成「本社區之停車場（含地下、平面）應由本社區自行管理維護，以增加社區財源」決議之爭點無涉，或與重大修繕或改良無涉，或地下室停車場非屬專有部分，與上訴人所舉規約之構成要件不符，俱非屬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而無效，上訴人前開主張，不足採信。

　⑵依上訴人所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之發文日期為110年12月20日(見本院卷第101至103頁)，可知上開決議與111年1月23日召開之系爭會議無涉，且有關召集人召集資格部分，亦未經認定無效，顯從認系爭會議召集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規定產生，系爭會議決議不生效力，是上訴人前揭主張，並非可採。至上訴人提出之證明件D（見本院卷第111至128頁），僅屬參考範本，無從憑為系爭會議決議無效之證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臺北市○○區○○路000號等址國盛花園社區地下室停車場管理租賃契約」存在，洵屬無據。原判決所為前開認定，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附表：　　　　　　　　　　　　　　　　　  

　　　　



　　　　　　　　　　　　　　　　　　　　　　　　　　　　　　　　　　　　　　　　



